附件：
10项行政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办法

    事项一：兽药经营许可（非国家强制免疫计划
           所需兽用生物制品经营）
            
一、监督检查对象
兽药经营企业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经营产品是否符合产品质量、标签标识要求；
　　2、经营行为是否符合《兽药管理条例》《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3、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存在证件件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等情况；
　　5、质量管理人员是否具备相应学历、职称等资质要求；
6、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本辖区内的兽药经营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涉及违规违法的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兽药经营企业基本档案库；
　　2、对获证的兽药经营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制度；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监督检查处理
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同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




















 事项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动物隔离场所、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一、监督检查对象
 动物隔离场、无害化处理场
二、监督检查内容
　　1、获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2、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3、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存在证件件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等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上报年度报告。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本辖区内的获证养殖场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获证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基本档案库；
　　2、对获证的养殖场进行每年上报年度报告制度；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年度报告，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对获证养殖场处罚（撤销、吊销）的情况及时上报。
 事项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生猪进场验收台帐；
2.瘦肉精尿样（企业自检、官方抽检）检测情况；
3.生猪宰前检验记录情况；
4.生猪宰后检验记录情况；
5.管理（货物流向）台帐情况；
6.病害猪（组织）无害化处理情况；
7.缺陷产品召回记录情况；
8.是否符合《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本辖区内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获证屠宰厂（场）基本档案库；
2.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或责令整改。
3.整改期限结束后，检查企业的整改情况。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企业整改情况，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处罚情况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事项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原种、
祖代种禽场和原种畜场）
    
    一、监督检查对象
原种、祖代种禽场和原种畜场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2、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3、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存在证件件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等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上报年度报告。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本辖区内的原种、祖代种禽场和原种畜场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基本档案库；
　　2、对获证的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每年上报年度报告制度；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年度报告，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对种畜禽生产经营企业处罚（撤销、吊销）的情况及时上报。
事项五：饲料生产许可证核发（单一饲料、浓缩饲料、
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

    一、监督检查对象
    单一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2、是否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 国务院令第676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8号修订）、《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农业部令2017年第8号修订）规定；
    3、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存在证件件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等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年度备案、饲料工业统计系统和年度抽样监管。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本辖区内的单一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单一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基本档案库；
　　2、对获证的单一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进行每年备案制度；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监督检查处理
    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对生产企业处罚（撤销、吊销）的情况及时上报。
















事项六：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产品
批准文号核准

    一、监督检查对象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生产企业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2、是否符合《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2年第5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 国务院令第676号）规定;
　  3、是否存在批准文号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等情况；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的年度备案、饲料工业统计系统和年度抽样监管。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本辖区内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的基本档案库；
　　2、对获批准文号的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生产企业进行每年备案制度；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年度报告，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对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生产企业处罚（撤销、吊销）的情况及时上报。


 
 












  
  事项七：农药经营许可核发（跨县区设立分支
            机构的农药经营许可核发）
   
     一、监督检查对象
    跨县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农药经营单位或个人。
二、监督检查内容
　　1、是否具备不少于1名取得中等职业教育及以上学历的植保及相关专业人员、具有与植保相关的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以及取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农业植保工，并不得在其他农药经营单位兼职相同岗位；
2、是否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经营、仓储场所；
3、是否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等设备；
4、是否有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员工业务培训制度；
5、农业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对农药经营单位或个人进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农药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诚信经营。在营业时间，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在岗。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农药经营单位或个人信息档案库；
　　2、对获证的农药经营单位或个人按照计划每年至少检查两次，并做好记录。对发现无证开展农药经营业务的及时进行查处；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农药经营单位或个人建立“黑名单”制度，并加大监管频次。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监管结果，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必要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对资格处罚（撤销、吊销）的情况及时上报。
 
 
 

 
 






   
   

     事项八：复混肥、配方肥（不含叶面肥）、
      精制有机肥、床土调酸剂的登记审批

   一、监督检查对象
   辖区内具备复混肥、配方肥（不含叶面肥）、精制有机肥、床土调酸剂的登记审批申请条件的肥料生产企业。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2、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3、是否存在生产、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假冒、伪造肥料登记证、登记证号情况；
5、是否存在生产、销售的肥料产品有效成分或含量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的情况；
6、是否存在转让、买卖、出租、出借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的情况；
7、是否存在登记证有效期满未经批准续展登记而继续生产该肥料产品的情况；
8、是否存在生产、销售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
　　9、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四、监督检查措施
　  根据规定对辖区内的肥料生产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原则上每半年进行一次，必要时增加抽查密度，并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不得拒绝和隐瞒。每次监督检查都应做好检查记录。          
    五、监督检查程序
　　1、确定监督检查对象、内容和工作方案。
2、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开展调查、检查、收集证据等工作，调查人写出调查报告。
3、组织实施监督检查。
4、制作监督检查报告。需要移交的，依照职能分工，移交司法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
    5、跟踪监督处理意见、建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六、监督检查处理
　　对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事项九：农药广告审批

   一、监督检查对象
　　发布农药广告的单位。
　　二、监督检查内容
　　农药广告发布内容是否属实。
　　三、监督检查标准
　　按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农业部《农药广告审查办法》等法规明确的相关内容及其标准。
　　四、监督检查方式
　　每年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广告发布单位发布的广告进行检查。
　　五、监督检查措施
　　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对广告发布单位发布的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检查。
　　六、监督检查程序
　　1.作好检查的准备工作（收集相关信息，制定检查方案）。
　　2.实施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等。
　　3.根据检查情况，作出有效处理（对需要纳入行政处罚的，依法办理）。
　　4.详细记录检查情况，相关材料归档。
　　七、监督检查处理
　　对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事项十：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核发
（委托县区事项）
    
一、监督检查对象
    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
    二、监督检查内容
　　1、经营活动情况；
　　2、是否符合《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
　　3、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存在证件转让、买卖、出租、出借等情况；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组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年终上报年度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情况报告。
    四、监督检查措施
　　加强拖拉机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五、监督检查程序
　　1、建立全市拖拉机培训机构基本档案库；
　　2、对获证的培训机构实行年终上报年度报告制度；
　　3、根据监管结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六、监督检查处理
根据年度报告，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对拖拉机培训机构处罚（撤销、吊销）的情况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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